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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实施模式不同，宪法审查并非中国宪法实施的主

要方式。中国司法机关不能根据宪法直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而作为有权机关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做出过宪法解释或宪法判断。这是中国宪法实施的真实状

况，但不是中国宪法实施的全部。从比较法角度看，中国宪法更像一个政治纲领式

的宣言，更多依靠政治化方式实施。伴随着法治化进程，中国的宪法实施逐渐由单

一依靠政治化实施，过渡到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同步推进、相互影响的双轨制

格局。宪法的政治化实施体现为执政党主导的政治动员模式，而宪法的法律化实施

则是以积极性实施为主、消极性实施为辅的多元实施机制。在比较法的意义上，政

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的双轨制，可以为描述中国宪法实施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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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宪法实施是相对于宪法制定而言的，是指宪法文本如何转变为现实的一套
理论、制度和机制。〔１〕在中国宪法史上，宪法制定与宪法实施实际上都体现了一种 “变法

思维”，即通过制定宪法、实施宪法来改变制度运行现状，形成新的宪法秩序。无论是新中

国以来的宪法制定活动，还是民国时期的历次制宪，都强调宪法实施的重要性。因而，宪

法实施也一直是中国宪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不过，传统宪法学研究在强调宪法实

施的重要性时，对于宪法实施过程本身则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思考。〔２〕

　　中国宪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实施？一种比较夸张的观点认为，中国宪法基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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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实施，仅是一部 “名义宪法”。〔３〕究其得出结论的方法而言，那种认为中国宪法没有

得到实施的理论，往往更多关注司法实践中的宪法，倾向于认为宪法实施主要就是 “宪法

司法化”，〔４〕并以此为标准对中国宪法实施状况进行评价。由于欠缺司法性的宪法审查制

度作为支撑，这些研究很容易得出中国宪法实施程度不高的结论。〔５〕受分析框架的局限，

这些学说往往聚焦于法院的判决实践，对与宪法实施密切相关的中国政治系统的运行逻辑

关注不够。

　　司法机关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即使有权机关也未曾根据宪法授权来解释宪法或作出宪
法判断，这确是中国宪法实施的真实现状，但并不是中国宪法实施的全部。由于司法中心

主义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对中国宪法实施的现状缺乏解释力，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批判，

认为这种观点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和宪法理论模式来衡量评价中国的宪法现实。〔６〕与上述司

法中心的宪法理论所采取的规范主义立场不同，这类研究更多关注所谓 “运行中的宪法”，

试图揭示或者发现中国政治运行的真实规则，如中央和地方关系、分税制改革等领域。〔７〕

并认为，理解中国宪法的关键不在于理解宪法文本的规定，更重要的是理解宪法文本之外

的宪法实践。〔８〕上述研究对于描述和理解中国宪法运行的现状，以及与国外宪法理论界进

行对话，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价值。国外学者有关中国宪法实施的研究，是一种认知性

研究，其通常不太关注中国宪法是否得到实施，而更多是从外国法研究的视角认识中国政

治的真实规则，以期有针对性地作出外交方面的判断和决策。这种绕开宪法规范直接分析

实然制度的研究，容易得到西方学者的共鸣。〔９〕

　　尽管上述研究也注意到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差距，但大多采取政治学和社
会学的方法，有意无意地将成文宪法予以虚化，采取一种脱离成文宪法规范的描述和解释。

其局限性在于：第一，没有从宪法应当遵守和宪法实施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宪法实践，忽视

了中国宪法在法律实践中发挥的规范功能。第二，将宪法等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事实，

这种事实论的研究如果发展到极致，可能会导致 “存在即合理”的结论。第三，脱离规范

进行事实描述，无法为中国宪法实践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弱化了宪法学研究对于中国宪

法实施的意义。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宪法实施过程中政治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并通过

列举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实例，来证明中国政治制度的运行逻辑未必是完全依据宪法文本展

开。此类事实描述，容易造成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种研究范式之间难以对话，甚至互相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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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司法中心主义的宪法理论，还是事实论的宪法理论，都从不同角度、程度不同
地涉及中国宪法实施的现状。由于视角不同，它们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是，上述理论都

没有提供一种在整体上理解中国宪法实施的视角和分析框架，对于中国宪法在整体上是否

发挥作用，以及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等问题，仍未作出有效回答和理论概括。因此，对中

国宪法实践进行整理、鉴别和研究，提炼出描述和解释中国现实的宪法理论，就成为中国

宪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本文尝试提出一种从整体上理解中国宪法实施的分析框架，

从而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究竟如何理解中国宪法实施的现状？中国的宪法究竟以一种什

么样的方式在发挥作用？中国宪法实施的特殊性何在？

二、理解宪法实施的两种视角

　　一般而言，宪法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法律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基于此双重
性质，宪法实施大致可以分为法律化实施和政治化实施两种类型。〔１０〕从法律的视角看，作

为根本规范的宪法为国家行为设定必要界限和限度，公权力在遵守宪法的过程中获得合法

性和正当性。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政治并非宪法的目的，而是宪法规范的对象。与此

相适应，宪法实施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来约束和驯化政治。从政治的视角看，宪法规范并非

政治的起点，而是确认政治决定的形式和载体。相应地，宪法实施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

的，该目的本身是高于宪法规范的。如果借用社会系统理论的概念来说，法律化实施主要

是一种 “条件程式”，而政治化实施则体现为一种 “目的程式”。〔１１〕简而言之，法律化实施

方式的关键在于通过宪法审查来判断是否符合宪法规定的条件 （即合宪还是违宪），而政治

化实施方式则是指政治部门 （比如国会、行政机关等）依据职权实施宪法，实现某种政治

目的。

　　比较宪法的研究表明，大多数西方法治国家都有一个专门的法律化实施机构，只有少
数没有法律化实施机制。〔１２〕西方主流宪法理论强调以法律化方式来实施宪法，认为司法机

关在实施宪法方面具有优越地位。〔１３〕当然，司法也并非宪法实施的唯一途径，政治部门也

在实施宪法。〔１４〕西方国家宪法的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可以大体上概括为：法律机构

仅处理法律问题，对于政治问题则留给政治部门解决。

　　作为成文宪法的一种特殊形态，中国宪法同样具有政治和法律双重属性。〔１５〕但是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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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宪法实施模式不同，中国宪法实施很难从机构分工的角度来区分宪法的政治化实施

和法律化实施。如果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看，法律机构也可能进行政治化的宪法实施，政治

机构也可能以法律化的方式来实施宪法。前者如司法机关对宪法进行政治化的学习贯彻活

动，后者如执政党对党内法规系统进行的合宪 （法）性审查。〔１６〕实际上，中国的法律机构

往往并非一个纯粹的法律部门，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部门，承担着一定的政治功能。任何法

律部门都必须且实际上 “讲政治”。在这种法律系统从属于政治系统的背景下，宪法问题往

往被认为是政治问题，政治化实施是中国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

三、中国宪法的政治化实施机制

　　作为社会主义宪法的一脉，中国宪法继受了苏联宪法的基本制度模式，并以马克思主

义的宪法理论为基础进行制度设计。〔１７〕这种批判性的宪法理论关注宏大的社会变革，认为

法律规范只是社会结构中一个微小的细胞组织。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主要

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看待宪法，将宪法看作政治的形式。〔１８〕苏联国家法学说强调宪法是对

现实权力关系的反映，相对忽视作为法律的宪法对政治权力的规范功能。在上述理念和制

度影响下，中国现行宪法中设计了许多政治目标条款。比如，宪法序言中确认国家的根本

任务、基本路线等，宪法总纲中出现各类纲领性和政策性条款。〔１９〕从比较法的视角看，中

国宪法更像一个政治纲领式的宣言，这种宪法更多依靠政治化实施。〔２０〕在政治化实施过程

中，政治目标高于法律规范。这种实施方式并不区分法律效力位阶的高低，而是将宪法和

一般法律等同视之，甚至与条例规章一样，只是一种确认目标的载体。正因如此，中国政

治话语中的宪法实施，往往伴随着宪法修改出现，这两种运行逻辑完全不同的过程，在政

治化实施过程中却实现了 “有机统一”，即都是为了实现或贯彻某种政治目标。宪法修改后

通过政治方式来推进宪法实施，成为中国宪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惯例。

　　在刚性宪法的制度模式下，政治目标的实现需要依附于宪法，不同政治主体通过对宪
法规范的含义进行解释、续造来回应社会变化，实现政治目标。〔２１〕中国宪法虽然在形式上

设定了刚性的修改程序，但实际运行则更接近柔性宪法。从历次宪法修改的事实来看，中

国宪法对社会变迁的反映，不是通过宪法解释，而是以宪法修改的方式来实现。在柔性宪

法制度模式下，宪法的历次修改更多是对政治目标进行宪法化，实现政治目标与宪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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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参见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Ｊｏｎ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６３Ｗａｓｈ．Ｕ．Ｌ．Ｑ．７０７（１９８５）．
参见 ［奥］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王名扬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３８页以下。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受儒家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双重影响，中国宪法中许多条款规定了这种目标性条

款。参见前引 〔３〕，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文；ＴｅｅｍｕＲｕｓｋｏｌａ，Ｌｅｇ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１０１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７９（２００２）．
郭丹青甚至认为中国的宪法类似于美国的独立宣言，虽然很重要但事实上并没有法律约束力。ＳｅｅＤｏｎａｌｄＣ．
Ｃｌａｒｋｅ，Ｐｕｚｚｌ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ｗ：ＷｈｅｎＩｓａＲｉｄｄｌｅＪｕｓｔａＭｉｓｔａｋｅ？ｉｎＣ．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ｓｕ（ｅ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０６．陈端洪认为，中国宪法的实施主要依赖共产党和
政府积极的 “政治化实施”，因而排斥司法的实施。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７９页。
ＳｅｅＫｅｉｔｈＥ．Ｗｈ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ｄｅｄＰ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２０７．



的统一，然后推进宪法实施，实现政治目标。在此过程中，执政党一直努力承担发现根本

规范、确认根本规范的功能，〔２２〕即认知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调适政治目标———通过启

动修宪程序进行宪法化。这种宪法修改可以称为 “确认式修宪”。在此视角下，宪法只是更

宏大的政治系统运行的一个环节，实施宪法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

　　在政治系统中，需要贯彻实施的不仅仅是宪法规范，也包括政治的价值理念和规范，
如政治目标、党章党纪等。政治化实施宪法的路径，是将宪法实施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

度和更宏观的社会背景下，予以统筹安排。换言之，宪法是以附带在政治目标的实现中来

贯彻落实的，为此也可称之为 “附属型的宪法实施”。在 “附属型的宪法实施”过程中，宪

法更多地被视为政治的形式，必须随着政治的发展与时俱进。

　　在包含宪法实施的政治实践中，实施宪法往往通过执政党主导的广泛政治动员来进行。
其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执政党的组织发挥着主导作用。〔２３〕从宪法制定的历史来看，这种方式也是制宪
者设计的宪法实施方案。根据宪法制定时的政治理念，宪法实施 “一是要依靠党的领导，

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２４〕即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通过各级党组织机构强大的

组织能力，发动政治动员。与一般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发挥着核

心和中枢的功能，其组织遍及各种国家机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群众性组织，甚至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联系中国社会各个不同子系统的

一个纽带，在各个不同领域都存在作为其执政机制要素的理论、制度、组织机构和人员。

而且，中国共产党拥有调动各种资源的强大动员能力，遍布各个不同系统的党组织为宪法

的政治化实施提供了基础。〔２５〕

　　第二，在政治动员过程中，宪法实施的主体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法律机构在内的所有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都是宪法实施主体。〔２６〕在政治动员模式下，保障宪法

实施的主体被不断社会化，甚至普通公民也是宪法实施的主体。〔２７〕在上述动员体制下，各

民主党派也是政治动员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动员其他政党的主要平台，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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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ＳｅｅＳｕｓａｎＬ．Ｓｈｉｒｋ，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ＫｅｎｎｅｔｈＧ．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ＤａｖｉｄＭ．Ｌａｍｐｔｏｎ（ｅｄｓ．），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ＰｏｓｔＭａｏ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类似的观点也可参见 ＬａｒｒｙＣａｔａＢａｃｋｅｒ，Ｐａｒ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Ｏ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ｅＰａｒｔｙ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Ｓｙｓｔｅｍ，３３１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０－４７
（２０１２）．
“宪法主要依靠国家机关来实施，特别是需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参见彭真：《进一步实施宪法，严格

按照宪法办事》，《中国法学》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８页。
ＳｅｅＤｏａｋＡ．Ｂａｒｎｅｔｔ，Ｃａｄｒｅｓ，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ｐ．４３７－４３８．
时任中共中央宪法工作小组组长的胡绳曾指出：“依靠整个国家机构，首先是人大、人大常委会，然后是整个

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再加上全国人民来保证宪法的实施，这才是保护宪法实施的一套完整的体

系。”参见刘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足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３６页。
根据彭真的解释，宪法实施的主体除了一切国家机关外，还包括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社会组织，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新闻舆论机关，全体人民。这种政治化动员，

因为 “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将宪法和法律交给人民掌握”，因此需要 “重视宪法宣传教育，养成维护宪

法的观念，与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斗争”。参见彭真： 《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１日。



种不同级别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根据政协章程，人民政协的一个重要职责，是

“对宪法的实施进行民主监督”。对宪法实施进行民主监督的方式，是 “通过所联系的广大

群众，了解宪法实施的情况，提出保证宪法实施的意见，同时，在群众中宣传新宪法，教

育群众了解宪法，遵守宪法，捍卫宪法”。〔２８〕此外，民主党派的党章也都规定了 “本党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２９〕

　　第三，政治化实施的领域也十分广泛。中国宪法中规定了大量目的性条款，范围涵盖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宽泛意义上，一般的国家行为都可以纳入实施宪

法的范围之内，一般国家权力关系格局的发展变化，也都可以说是宪法上规定的民主集中

制的实施，或者中央地方关系条款的实施。甚至根据宪法规定，国家机关所进行的计划生

育、植树造林、推广普通话等活动，都可以作为一种实施宪法的行为。

　　第四，政治化实施的具体形式包括贯彻宪法实施的各种会议、通知、决议等。在中国
政治运行过程中，会议是一种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形式，通过会议形成决定，然后执行，

或者通过会议征求意见、释放信号、表明态度。会议级别越高，表明该会议任务越重要，

力图使得各级组织意识到其重要意义，自上而下，层层贯彻会议决定。比如，在宪法修改

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对实施宪法进行研究部署。此外，为了提高宪法意识，

各级国家机构举办宣传贯彻宪法的纪念会议。除了会议形式外，政治化推进宪法实施的方

式，还包括通过政治决议、通知或指示、讲话等形式来学习宪法，提高宪法观念。〔３０〕比

如，中共中央曾发出文件，要求 “各部门尤其是政法部门主动地、系统地检查一次工作中

有没有同宪法不符合的问题，凡是与宪法不符合的，要抓紧认真纠正”。〔３１〕据此，各不同

地方、各部门的党组织，进行从上到下的动员，开展学习和贯彻宪法的活动。为了保证动

员实施方式的效果，可能会附带考核、检查、评比、奖励等保障机制。

　　整体而言，中国宪法的政治化实施体现为一种执政党主导的动员模式，即在特定的时
间和空间范围内，集中力量，特事特办。这种政治化的宪法实施，是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

背景下的产物。在改革开放以前，整个国家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所有社会子系统从属于

政治系统，或者被政治系统吸纳。〔３２〕法律系统的独立性和自足性较弱，其运行特征体现为

对政治系统的依附性和从属性，形成了所谓的 “党政合一”体制。１９８２年宪法实施以来的
一个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 “党政分开”。所谓的 “政”，实际上包括正式的法律系统，以

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据法律进行的日常治理。在党政分开的原则下，党组织的职权范

围主要限于一些基本的、重要的问题，对于那些相对具体的管理工作，则通过常规化的制

度进行管理。谢淑丽称这种治理模式为 “例外治理”，〔３３〕即执政党着重处理那些通过常规

化的治理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旦已经形成共识，就通过常规化治理完成。政治化的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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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张友渔：《宪政论丛 （下）》，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４１页。
如 《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规定：本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

法实施的职责，在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享有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的平等。其他民主党派

党章也都有类似规定。

参见俞可平、李侃如：《中国的政治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２３页以下。
前引 〔２６〕，刘政书，第１４９页以下。
参见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前引 〔２２〕，Ｓｈｉｒｋ文。



法实施主要依靠最高政治权威高位推进，体现了一种 “例外治理”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

在短期内调动各种力量，但是要形成推进宪法实施的长效机制，还需要常规化的实施机制。

四、中国宪法的法律化实施机制

　　宪法的政治化实施是一种非常规化的 “例外治理”模式，而法律化实施则体现为一种

常规治理模式。如果说政治化实施强调动态变化，试图通过宪法实施改变某种现状，那么

法律化实施则强调稳定，维持既定的宪法秩序。在中国，法律化实施机制的一个重要前提，

是法律系统逐渐从政治系统中相对分离，并形成一套不同于政治系统的、相对独立的运行

机制。在此背景下，宪法开始发挥法律规范的功能，国家机关开始将宪法视为一种有约束

力的法律规范，并在立法、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贯彻实施宪法。中国宪法实施的方式，逐渐

从单一的政治化实施过渡到法律化实施与政治化实施并行的实施方式。〔３４〕在法律化实施运

行机制中，宪法实施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消极性的宪法实施”和 “积极性的宪法实

施”。前者是将宪法视为一种界限，各国家机关遵守宪法，不得违反宪法，主要通过合宪性

控制来实现。后者是国家机关积极主动地以宪法为依据而行为，实现一种合宪的法律秩序，

包括依据宪法的程序性规范和实体性规范来实现宪法的规范指示。

　　 （一）消极性的宪法实施

　　在消极性的宪法实施机制下，所有国家行为不得超出宪法的界限，并通过一定的程序
和制度设计，对法律规范体系和国家行为进行合宪性控制。〔３５〕

　　一般而言，消极性的宪法实施的典型是司法性的宪法审查机制。由于受到政治观念和
权力分工格局的影响，中国司法机关并未以宪法审查的方式来实施宪法，也从未作出任何

合宪或者违宪的宪法判断。〔３６〕在一般司法观念和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将宪法视为一种与审

判直接相关的法律规范。〔３７〕中国的司法机关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进行合宪性控制。在审判实

践中，法院通过选择适用相冲突的法律规范，将违反上位法的法律规范排除在裁判规范体

系之外，进而实现对 “裁判规范体系”的合宪性控制。〔３８〕根据现有的司法体制，法院虽然

可以对法律规范进行选择适用，但 “不得认定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３９〕因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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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有学者用 “运动式宪法实施模式”和 “法制化宪法实施模式”来描述这种变化。参见翟小波：《代表机关至

上的人民宪政》，《清华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有学者称之为实体性的实施，即以宪法作为标准对国家行为进行合宪性控制。参见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

与路径》，《清华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这种体制也并非中国独有，比利时、荷兰的法院也采取类似体制。ＳｅｅＲａｎｄａｌｌＰｅｅｒｅｎｂｏｏｍ，Ｃｈｉｎａ’ｓ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２６０－２６１．
有学者对全国十五个省市范围内法官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大多数法官认为宪法与审判业务关系不大。参见邓

世豹：《当代中国法官的宪法意识实证分析》，《暨南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根据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地方性法规和规定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一致的应当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

定的复函》、《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于缺乏法律和法规依据的规章规定应如何参照问题的答复》、《关

于对人民法院审理公路交通行政案件如何适应法律问题的答复》等，法院可以对与上违法冲突的法律规范不

予适用。参见孔祥俊：《法律规范冲突的选择适用与漏洞填补》，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１２页以下。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７条。不过，抵触上位法是
否必然导致的 “不予适用”，在不同法律机构之间仍未达成共识。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

律询问答复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页。



宪性控制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司法审判领域，而且缺乏判例制度做支撑，其实际效果有限。

　　根据中国宪法，立法机关承担着消极性的合宪性控制功能。不仅全国人大常委会，地
方人大常委会也有合宪性控制的职权。〔４０〕这是法律文本层面规定的合宪性控制机制。但迄

今为止，立法机关从未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废止或撤销决定，这种正式的合宪性控制机制

整体上处于 “沉睡状态”。与正式制度实施不同，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内部，存在一个

非正式但相对常规化运行的合宪性控制机制。在内部实施机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违反

宪法和上位法的法规范的解决方式，主要是 “及时与制定机关加强沟通协商、提出意见，

督促自行修改或废止”。〔４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法律询

问答复制度。立法法第５５条也对这种制度实践进行了法律确认。根据该条规定，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可以对具体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答复。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

以宪法为依据的法律推理和决定，许多宪法争议都是在内部沟通协商的过程中解决的。〔４２〕

其中有些法律问题，涉及如何理解宪法文本的含义以及公权力行为的合宪性，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机构在一些案件中也对宪法条款进行解释。〔４３〕这种在法律实践中通过询问答复等

内部沟通协调机制，对于有争议的公权力行为作出符合或违反宪法的判断，〔４４〕可以说是一

种内部的、非正式的合宪性控制方式。

　　在中国宪法的消极性实施过程中，行政机关也是合宪性控制的重要机构。作为宪法上
规定的 “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在一些案件中会主动做出决定，纠正违宪。例如，国

务院针对地方买卖租赁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土地的情况作出的违宪判断，对地方设置民族

镇的做法作出的违宪判断。〔４５〕此外，与司法性宪法审查模式明显不同，在中国，行政机关

甚至可以对司法机关的某些行为作出违宪判断。比如，《邮电部关于人民法院要求邮电部门

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批复 （邮部 〔１９９２〕７８８号）》中指出，“对人民法院以督促当事人履
行义务为由，要求邮电部门停止提供通信服务的做法，与我国宪法第 ４０条的规定相抵触，
邮电部门不予协助执行”，司法机关对此并未表示异议，最高人民法院转发了邮电部 《关于

人民法院要求邮电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批复》的通知，并要求各级法院参照执行。

　　 （二）积极性的宪法实施

　　消极性的宪法实施不是宪法实施的唯一方式，所有国家机构都有实施宪法的义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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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比如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工作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在行使职权时的违宪、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
参见前引 〔３９〕，《法律询问答复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第１６８页以下。
这种内部运行的宪法解释，虽然不具有宪法解释的形式，但实际上也产生法律约束力。比如对宪法第８９条规
定 “行政机构”的范围的解释，对宪法４０条 “通信自由和秘密”保障范围的解释。参见前引 〔２４〕，王汉斌
书，第３２３页；前引 〔３９〕，《法律询问答复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第１２９页以下。
比如，法工委在答复中认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委会违反宪法，参见前引 〔３９〕 《法律询问答复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第８９页。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国务院关于制止买卖、租赁土地的通知》指出 “这是严重违犯宪法的行为，必须坚决

制止。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７日，《国务院关于停止审批民族镇的通知》指出：设置 “民族镇”是不符合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必须予以制止，否则将损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尊严，并将

造成行政区划体系的混乱，影响国家的行政管理。在行政主导的宪法实施中，乡镇人民政府甚至都有合宪性

控制的责任和义务。根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１］２４
号）》，乡 （镇）人民政府对报送其备案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发现有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

策相抵触，含有歧视妇女或损害妇女合法权益内容的，应及时予以纠正。



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需要研究如何通过立法实施宪法，行政机关的行为也需要考虑

宪法的规定，特别是在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同样都需要认真对待宪法问题。〔４６〕因此，宪法

审查不能限制其他国家机关以更适当的方式来充分实施宪法，将有些宪法规范的进一步实

施留给其他国家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进一步充分实施，更加符合宪法要求。〔４７〕但整体而

言，宪法的积极性实施的空间受制于消极性实施所设定的合宪性条件。如果积极性的宪法

实施超出了这种界限，则启动消极性的宪法实施来对其进行纠正，维护宪法秩序。比如，

立法实施超出宪法许可范围或者没有达到宪法的规范要求，则构成违宪。

　　与西方宪法实施模式不同，中国宪法消极性实施的空间有限，但积极性实施的空间较
大。受苏联宪法观念的影响，中国将宪法视为一种需要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的根本法。此

观念可以追溯至斯大林有关宪法的论断：“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并不排

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且要求有这种工作。宪法给这种机关将来的立法工作

以法律基础。”〔４８〕受其影响，中国宪法规定了大量的指令性规范，需要通过制定一般法律

对宪法规范进行演绎和具体化。对于这种指令性规范，尤瑞克给出的解释是，中国宪法侧

重于保护积极自由 （如社会权），而非消极自由，这些条款更多要求国家机关积极履行宪法

义务，所以需要积极性的宪法实施。〔４９〕在宪法的积极性实施过程中，立法机关以宪法为依

据制定法律的实施方式最为典型。行政机关作出决定，也会遵守宪法规定的程序和权限，

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司法机关根据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通过在司法判决中运用合宪性

解释的方法间接实施宪法。〔５０〕

　　回顾三十年来中国宪法实施的过程，积极性的宪法实施主要以立法实施为主。对此，
主流政治话语的表述是 “通过 （制定）完备的法律推动宪法实施”。〔５１〕中国立法机关制定

法律时，通常会在总则中作出 “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定。这种表述在国外立法中并

不多见。从宪法实施以来的立法统计数据来看，大多数立法都是对宪法规定进行具体化的

结果。〔５２〕

　　通过立法实施宪法的主要方式，包括将宪法确立的制度进一步具体化、体系化，通过
立法来具体化宪法的组织规范和权利规范体系，以及确立基本权利的各种保障制度等。具

体形式有：（１）通过框架性立法来实施宪法，具体化宪法规定的各种国家权力运行的组织
规范和程序规范。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中国宪法更偏向于一个原则性的组织程序结构，而

不是一个分权制衡结构。〔５３〕这一特征决定了宪法的组织和程序规范需要立法进行具体化。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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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ＬｏｕｉｓＦｉｓｈｅｒａｎｄＮｅａｌＤｅｖｉ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ＷｅｓｔＰｕｂ．Ｃｏ．，１９９２，ｐｐ．１０－１１．
Ｓｅｅ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Ｓａｇｅｒ，Ｆａｉ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Ｕｎｄｅｒ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９１ＨＡＲＶ．Ｌ．ＲＥＶ．
１２１２（１９７８）；ＥｒｎｅｓｔＡ．Ｙｏｕ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Ｌａｗ，７５Ｌａ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Ｐｒｏｂｓ１５７－１８６（２０１２）．
转见前引 〔２〕，张友渔文。
Ｍ．ＵｌｒｉｃＫｉｌｌ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Ａｍｅｎｄｅ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Ｌｉｂｅｒｔｙａｎ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３（２００５）．
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中国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参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张德江：《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
第七章。

参见前引 〔５〕，ＪｉａｎｆｕＣｈｅｎ书，第７８页。



这种框架性立法不同于根据宪法上的立法权限进行的一般立法，甚至被认为具有准宪法性

质的法律规范。〔５４〕（２）将抽象的基本权利具体法定化为不同类型的法律权利，在公法和私
法体系中分别设定不同的法律制度：一方面，通过立法设定保障权利并限制权力的公法制

度，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等；另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私法制度，界

定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３）通过立法完善基本权利的积极保障制度。具体而言，
通过具体的立法来对基本权利保障所必需的法律制度进行确认，比如司法和诉讼制度、社

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４）设定基本权利保障的法律界限。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只是
一种原则性的宣示，因此需要立法对各种基本权利的具体行使范围进行法律上的界定。由

于缺乏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对于法律上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具有正当性，仍缺乏宪法上的

判断标准。

五、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的互动

　　宪法的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双轨并行，分别按照不同的运行逻辑展开。在宪法的
政治化实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中枢系统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在法律化实施过程

中，则形成了主体多元、内外交错的宪法实施机制。这两种宪法实施方式之间并非完全隔

绝，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互动机制。

　　首先，宪法的政治化实施往往构成法律化实施的推动力，也为法律化实施提供政治权
威保障。在法治成熟国家，法律对政治的规范功能较强，大多数政治问题最终都可以通过

法律程序解决，因此宪法实施是一种以法律化实施为主的模式。与上述模式不同，在以政

治化实施为主导的宪法实施模式下，法律问题随时可能成为一个政治议题，最终回到政治

系统内解决，即通过将某些法律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运用政治力量加以解决。在这种思路

下，宪法实施往往借助政治方式来推进。具体的方式有：（１）在历次宪法修改之后，通过政
治系统自上而下组织大规模宣传学习活动来提高宪法观念，推进宪法的法律化实施。（２）通
过党内组织程序来保障宪法程序的实施。例如，在 １９８２年宪法通过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发
布 《关于任免国家机关和其他行政领导职务必须按照法律程序和有关规定办理的通知》

（１９８３年９月８日），明确要求在组织工作中，根据宪法规定的程序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此后，中共中央又发出 《关于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理的通知》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６日），再次重申 “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程序办理”。（３）对于一些违反宪法的法律行为，通过政治系统的运行进行纠正。比如，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某地方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规定的人事任免程序的纠正，通过 “由委员

长和副委员长进行研究，向中央书记处反映”的方式，获得以 “中央书记处书记进行了批

评”的形式纠正不当做法的最终处理结果。〔５５〕（４）在法律论证中，引入政治权威人物对于
宪法实施的讲话或观点，来加强说服力。（５）借助政治权威来推进宪法法律化实施的手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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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３〕，Ｇｒｉｆｆｉｎ书，第５４页。
参见前引 〔２４〕，王汉斌书，第１３２页。



做法，还有由中共中央文件对法律化实施内容进行确认的文件转发制度和党政联合发文制

度。〔５６〕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化实施的模式，通过制度演变成为法律化实施的形态，许多以
“例外治理”模式存在的政治化实施方式逐渐被法律系统所吸纳，通过法律程序演变为常态

化实施机制。在新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尚未确立之前，中国社会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政治化的

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曾发挥着政府管理的作用。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这种

治理模式逐渐由单纯依靠政策手段过渡到同时依靠政策和法律两种治理手段。随着政治与

法律系统的相对分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的自我限制原则。相应

地，政治系统内部生成了一系列以 “党法党规”为核心的政治性规范。由此形成了两套规

范体系，即作为政治系统内核规范的党法党规体系和作为政治系统外围规范的法律体系。

从源头上来看，许多宪法性法律的内容，都是从党内组织程序方面的规范演变而来的。这

种发展过程整体上体现为以法律化实施方式来确认政治化实施的经验。

　　在双轨制格局下，两种宪法实施方式通过执政党的组织形成了体制内部的协调机制。
中国宪法实施的义务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之间缺乏法律上的明确分工，不得不依赖

于政治系统的运行来协调宪法实施。这种协调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职能实现的。在

现有政治体制下，党的基本领导方式是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有各

种类型的协调机构，包括党内一些常设性和非常设性的工作 （领导）小组。宪法修改前成

立的 “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就属于临时性的协调机构。根据历次修改宪法的惯例，宪法修

改小组组长一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兼党组书记）担任。这种体制安排有助于协调

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的关系，从而兼顾宪法的政治性和法律性。宪法修改完成后，宪法实

施的协调机制主要是通过党的组织机制来实现的。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遍及所有国家机

关，各级党组织可以方便运用各种机制进行协调。例如，在一些法律制定过程中，由中国

共产党中央组织听取其他政治组织的意见，进行充分协商。再如，为保证中国共产党的人

事任免制度与正式宪法程序之间相互衔接，中共中央出台了 《关于地方党委向地方国家机

关推荐领导干部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

等内部决定，来协调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的宪法实施。

六、需进一步展开的问题与讨论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多年来，随着整体性社会的不断分化和法律系统的相对独立，

宪法实施逐渐由单一依靠政治化实施模式过渡到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并行的双轨制的

运行格局。但整体上，这种双轨制呈现出政治化实施有余而法律化实施不足的特征。由于

受政治化思维的影响，宪法的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角色错位，许多

应当通过法律机制解决的宪法问题被过度政治化，从而压缩了法律化实施的空间。

　　在宪法的政治化实施体制下，宪法并非基于法律体系的阶层构造理念来实施，而是依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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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有关党政联合发文制度的研究，可参见 ［德］迪·安·洛伯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章研究》，叶笃初等

译编，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页。



赖于政治力量推动。相应地，宪法监督不是依靠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而是依靠更高的政

治权威来实现。法律化实施空间若被政治化实施过度压缩，又会导致宪法实施的虚化和泛

化。虽然从形式上看，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主体都有实施宪法的义务，所有国家行

为都是在实施宪法，但实际上，这种实施宪法的义务只是一种泛化的政治道德，无法转化

为宪法有效实施的推动力。将宪法实施泛化的思路，无助于宪法规范功能的发挥。如果认

为宪法什么都是，那就实际上会导致宪法什么都不是。而且，虚化和泛化的宪法实施，无

法确立国家权力的界限，而权力边界的不清晰，又将导致权力主体的宪法责任不明确。如

果违反宪法的标准和责任都处于不确定状态，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对公权力主体可能会产生

一种同时存在着放纵和阻吓效应的矛盾现象，即由于无法明确宪法上的标准和界限，公权

力主体可能会尽量无视或回避宪法问题，实际上将宪法实施仅仅作为一种口号对待。这种

状况又进一步压缩宪法的法律化实施空间，使得法律机构面对宪法问题犹豫不决或者消极

回避，也使得有权机关不敢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判断。

　　由于政治化实施对法律化实施空间的失度压缩，两种实施机制之间缺乏双向建构的有
效互动。一般而言，通过法律化实施发挥宪法对政治的规范功能的过程，也是赋予政治以

法律正当性的过程。在理想的法治状态下，政治系统通过宪法的制定、修改程序以及立法

过程向法律系统输出正当性。在完成输出过程后，政治权威受制于根本规范以及其衍生的

次级规范的约束，并从这种规范中获取法律正当性，由此形成不同的正当性之间的循环与

双向建构，进而维持整个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的稳定性。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最高政治权

威和最高法律权威分属不同的主体。两种权威都需要源源不断地获取正当性支撑，政治权

威需要获得宪法上的正当性，而宪法的正当性也需要通过政治系统的运行不断输入。但由

于宪法缺乏法律规范力，导致法律系统向政治系统的正当性输出受到阻碍，也使得政治系

统的正当性资源被不断透支和耗散。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所谓 “良性违宪”现象，就是

这种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之间互动不足而导致合宪性与正当性之间的悖论。因此，两

种宪法实施机制之间如何完成双向正当化的循环，盘活政治和法律系统内的正当性资源，

是双轨制宪法实施的一个重要课题。

　　另外，宪法实施双轨制下多元分散的合宪性控制功能有待进一步整合。中国政治机构
也承担一定的合宪性控制功能，法律机构也以政治化方式来实施宪法。在现有的宪法实施

机制下，除了立法机关主导的内部合宪性控制外，司法机关主要对裁判规范体系进行合宪

性控制，行政机关的合宪性控制也仅限于行政体系内部。除此之外，党组织内部也存在一

个对党内规范的合宪性控制机制。〔５７〕这种多元且分散、以内部运行为主的合宪性控制机

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纠正违宪的功能，但由于合宪性控制机制之间缺乏有效的

协调、沟通和转接机制，使得宪法实施机制缺乏对法律体系进行统合优化的功能。如何整

合、调适不同系统内的合宪性控制，理顺政治与法律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双轨运行的宪法

实施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的过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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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根据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如果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有权机关可以 “责令改正或

者予以撤销”。《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明确规定了 “建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与国家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程中。整体而言，中国宪法的实施不是按照司法审查的逻辑展开，而是呈现出一种政治化

实施与法律化实施同步进行的双轨运行格局，即主体多元—分工协调—双轨实施体制。理解

中国宪法实施的整体状况需要从政治与法律的双重视角来认识宪法实施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本文分析了宪法实施双轨运行的机制与特征，揭示两种宪法实施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并

进一步指出其问题和局限性所在。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这种政治法律的双轨制实施可以作

为描述中国宪法实施的一个整体框架。但这只是一个宏观上的分析框架，还需要更多的经

验支撑和理论提升。比如，对于内部多元的合宪性控制体系，还需要对更多案例进行系统

研究；对于不同宪法实施机制之间的关系，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不得不指出的是，

双轨制虽然可以在认识论意义上提供一种整体上描述中国宪法实施的分析框架，但这种宏

观的理论框架，对于那些微观的、复杂多变的宪法问题所能够提供的解释力，可能会受到

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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